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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下鄰居說他家漏⽔，要我負責出錢維修，合理嗎？－－談公寓⼤廈抓漏
與維修費⽤的分擔

⽂:鍾秀瑋（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2-20

本⽂

臺灣因為地狹⼈稠，近年房價地價⼜不斷⾼漲，居住在集合住宅[1]的⼈越來越多。集合住宅和傳統透天住宅左
右相鄰相較，⼜多了上下樓層間的關係，鄰居之間漏⽔的糾紛時有所聞，⼀旦不幸遇到漏⽔紛爭，該怎麼釐清
維修和抓漏費⽤的責任分擔呢？

⾸先必須先確認漏⽔管線是屬於集合住宅內哪部分的管線：是專有部分、約定專⽤部分、共⽤部分或約定共⽤
部分[2]，才能夠進⼀步釐清誰應該負責出錢抓漏或維修[3]。

⼀、共⽤部分或約定共⽤部分的修繕費

如果漏⽔位置是在共⽤部分或約定共⽤部分，像是健⾝房、樓梯間、⼤廳等提供給所有集合住宅住戶⼀同使⽤
的公共區域，⽽且漏⽔不是因為特定區分所有權⼈或住戶的⾏為所造成的，⽽出於管路⾃然⽼化脆裂或天災等
原因導致破損，那麼公寓⼤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必須負責處理。此時維修或抓漏費⽤就是由集合住宅的
公共基⾦⽀出[4]，如果沒有管理費或公共基⾦，則這筆費⽤就要由各個區分所有權⼈按照共有法律關係所擁有
的應有部分⽐例，計算後進⾏分擔[5]。

⼆、專有部分或約定專⽤部分的修繕費

若是個別區分所有權⼈家中、或約定提供給特定區分所有權⼈專⽤的露台等專有或約定專⽤的區域發⽣滲漏
⽔，則修補、查漏費⽤是由該個別區分所有權⼈或該約定專⽤部分的使⽤⼈⾃⾏負擔[6]。如果滲漏的地⽅是發
⽣在兩戶之間的共同壁，或上下樓住戶間的樓地板，就必須進⼀步區分滲漏原因是不是出於特定區分所有權⼈
的⼈為因素[7]。

例如樓上住戶進⾏室內裝潢時施⼯不慎挖斷熱⽔管，導致樓下住戶屋內漏⽔，那麼樓上住戶必須負責抓漏以及
維修費⽤；但如果排⽔管因為⽼舊⾃然破裂或因地震拉扯，導致隔鄰或上下樓兩戶間共同壁裡的排⽔管破損，
那麼共同壁或上下樓的鄰戶必須⼀同負擔抓漏和後續維修的費⽤。

三、結語

⼀般⼈通常會認為⼀旦出現漏⽔，就是樓上要負責⽀付樓下修繕和抓漏的費⽤，其實並不⼀定，應該要回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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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的原因出在哪裡，來決定費⽤的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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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施⼯編第1條第21款：「本編建築技術⽤語，其他各編得適⽤，其定義如下：……⼆⼗
⼀、集合住宅：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並有三個住宅單位以上之建築物。」

[1]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3款⾄第6款：「本條例⽤辭定義如下：……
三、專有部分：指公寓⼤廈之⼀部分，具有使⽤上之獨⽴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
四、共⽤部分：指公寓⼤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供共同使⽤者。
五、約定專⽤部分：公寓⼤廈共⽤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使⽤者。
六、約定共⽤部分：指公寓⼤廈專有部分經約定供共同使⽤者。」

[2]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項：「
I 專有部分、約定專⽤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或約定專⽤部分之使⽤⼈為之，並
負擔其費⽤。
II 共⽤部分、約定共⽤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由公共基⾦⽀
付或由區分所有權⼈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或住戶之事由
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或住戶負擔。其費⽤若區分所有權⼈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3]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18條第1項：「公寓⼤廈應設置公共基⾦，其來源如下：
⼀、起造⼈就公寓⼤廈領得使⽤執照⼀年內之管理維護事項，應按⼯程造價⼀定⽐例或⾦額提列。
⼆、區分所有權⼈依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繳納。
三、本基⾦之孳息。
四、其他收⼊。」

[4]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5]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6]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12條：「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其維修費⽤由該共同壁雙⽅或
樓地板上下⽅之區分所有權⼈共同負擔。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
有權⼈負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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